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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通航安全管理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过程的基本要求、人员管理、船舶管理、施工与运维过程安全

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风电场施工或运维企业在海上风电场开展施工或运维活动的安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35204 风力发电机组 安全手册

GB/T 37820.3 船舶与海上技术 船舶安全标志、安全相关标志、安全提示和安全标记的设计、位

置和使用 第3部分：使用原则

NB/T 10910 海上风电场工程安全标识设置设计规范

NB/T 10208 陆上风电场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上风电场

在沿海海域开发建设的可将风能捕获、转换成电能,并通过输电线路送入电网的场所。

3.2

海上风电场施工

施工管理人员、船员、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施工人员等在施工海域进行的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安装、

调试等作业。

3.3

海上风电场运维

施工管理人员、船员、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施工人员等在施工海域进行的海上风电场的维护、保养

等作业。

3.4

施工船舶

在海上风电场区域范围内从事施工与运维工程作业的船舶。

4 基本要求

4.1 制度建设

4.1.1 风电企业应建立船舶调度制度，合理编排船舶出海计划，掌握出海船舶、人员动态。

4.1.2 风电企业应建立海上紧急情况报告制度，当海上发生紧急情况时，人员能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

海上搜救中心、岸基管理部门报告。

4.1.3 风电企业应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海上交通安全专项制度。

4.1.4 风电企业应制定海上风电施工及运维期的海洋环境保护方案，规范船舶、人员行为，明确船舶

污染物收集、处置要求，严禁违规排放船舶污染物。

4.1.5 风电企业宜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双重预防机制相关制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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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级管控制度；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风险告知和隐患公告制度；

——应急管理规定；

——持续改进管理规定；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考核奖惩制度。

4.2 日常管理

4.2.1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明确施工及运维船舶靠泊码头、避风锚地等，合理规划船舶进出

风电场线路。

4.2.2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加强船舶、人员专业化和标准化建设，推动海上风电安全施工及

运维标准提升。

4.2.3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加强对风电场区、海缆路由及附近水域水下地形的监测，必要时

采取工程措施进行维护。

4.2.4 海上风机及升压站应当配备应急物品，满足在恶劣天气、海况等条件下运维人员的应急需求。

4.2.5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落实安全警戒责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和电子围栏系统，提前

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并加强应急演练。

4.2.6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建设 AIS 系统、VHF 通信系统、水文气象信息采集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物联网跟踪定位系统、雷达系统、声光预警系统、网络传输系统等基础设施，并加强海上风电

通航安全自主监控，实时掌握现场海况，对施工及运维船舶和人员动态实行监控、预警和处置。

4.3 安全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装备

4.3.1 施工及运维人员工作前，应检查和佩带好相关救护、照明、通讯等个人防护用品。

4.3.2 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的配置应与工程建设进度同步进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应验收合格

后方可使用。

4.3.3 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使用应符合施工现场安全防护要求。

4.3.4 在有坠落风险的临边、孔、洞处，应设置有效防护设施。

4.3.5 风力发电机组作业人员应按 GB/T 35204 的有关规定配置个体防护装备。个体防护装备应符合

GB/T 11651 的有关规定。

4.3.6 个体防护装备应正确使用，并经常检查和定期试验，其检查试验的要求和周期应符合有关规定。

4.3.7 施工现场应配置安全网、救生衣、救生圈等安全用具。

4.4 安全标识、标志

船舶安全标志、安全提示的设置和使用应符合GB/T 37820.3及NB/T 10910的要求。

5 人员管理

5.1.1 人员分类

5.1.1.1 人员包括海上风电作业人员及临时性出海人员。

5.1.1.2 海上风电作业人员指在风电施工、运维期提供一般性服务的长期劳务人员以及提供技术服务

的专业人员。

5.1.1.3 临时性出海人员指不从属于船员、海上风电作业人员，因特殊需要或者特定任务，临时性出

海的技术、管理、服务等人员，一般出海时间不超过 5 天。

5.1.2 人员要求

5.1.2.1 船员应当持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要求的相应证书。

5.1.2.2 施工作业及运维作业人员应取得专业证书或通过培训考核。

5.1.2.3 海上风电运维人员不得少于 3 人，做好出海人员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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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施工及运维人员应当熟悉附近水域通航环境，安全技术要求、有关法规规定、施工及运维期

间的应急预案。

5.1.3 安全教育及培训

5.1.3.1 岗前培训

5.1.3.1.1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建立施工及运维人员岗前培训制度，组织开展海上交通安全

培训。

5.1.3.1.2 出海人员应通过海上基本安全知识和应急培训考核。

5.1.3.1.3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定期组织海上安全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并安排专人专职从

事海上风电设施的维护和保养。

5.1.3.2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5.1.3.2.1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知识与能力。

5.1.3.2.2 应定期对各级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使其具备正确岗位安全风险管控的知识与能力。

5.1.3.2.3 法律法规要求考核其安生产知识与能力的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经考核合格后上岗。

5.1.3.3 从业人员培训

5.1.3.3.1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分层次、分阶段组织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应通过专题培训、

三级教育、日常班组会和业内交流观摩等方式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熟悉有关法规、

标准和制度的要求。

5.1.3.3.2 海上风电场施工与运维企业应将相关培训内容列为年度、月度培训计划中，并保留培训记

录，培训记录包括培训课件、培训人员签名、培训影像资料、人员考核记录等资料。

5.1.4 人员安全管理要求

5.1.4.1 海上作业期间，作业人员应正确佩个人防护用品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用具。在船施工人员

非作业时间，不应进入危险区域。

5.1.4.2 进入下列场所的人员，应正确穿戴好救生衣:

——在无护栏或 1 m 以下低墙的船甲板上；

——在各类施工船舶的外或临水高架上；

——在乘坐交通工作船和上下船时；

——在未成型的码头、栈桥、墩台、平台或构筑物上；

——在已成型的码头、栈桥、墩台、平台或构筑物边缘 2 m 范围内；

——在其他水上构筑物或临水区作业的危险区域。

5.1.4.3 人员过驳与登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上下船舶时，应做好船上人员信息登记；

——上下船舶应安设跳板，使用软梯上下船舶应设专人监护，并配备带安全绳的救生圈；

——上下船应待船舶停稳后，按顺序上下，不得擅自跨越上下船。

6 船舶管理

6.1 施工船舶管理

6.1.1 施工船舶类型

海上风电施工船舶主要包括打桩船、起重船、海缆敷设船、运输驳船、抛锚艇、辅助拖轮、交通船。

6.1.2 安全管理要求

6.1.2.1 一般要求

6.1.2.1.1 施工船舶均应持有船检部门签发的有效适航证书，且适宜在工程水域开展水上水下活动，

6.1.2.1.2 施工船舶应按规定显示相应的号灯、号型或警示标志，设置电子围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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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3 施工船舶应按规定配备满足作业人数要求的救生设备、消防设备、清污设备等，并准备一

定量的止血带、颈托、担架等救援器材及自动呼吸器。

6.1.2.2 打桩船安全管理

6.1.2.2.1 打桩全过程船体不能移动，宜在水深 40 m 以内泥砂质海域作业。

6.1.2.2.2 应满足桩柱吊高 80 m～120 m 左右、吊重和位置的要求，还应保证桩柱垂直于海平面，最

大风暴自存能力应达到 12 级。

6.1.2.2.3 应配置有先进的动力定位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操作灵活自如，既能进行海上单管桩基础

施工及多管桩基础施工，也能进行海上大型风机吊装施工。

6.1.2.3 起重船安全管理

6.1.2.3.1 当离岸距离较近、工程水域水深较小时，宜选择 500 T～1600 T 起重船；离岸距离较远、

工程水域，宜选择 2000 T～7500 T 起重船。

6.1.2.3.2 起重船起升高度应能达到 80 m，幅度可变应达到 30 m，最大风暴自存能力应达到 12 级。

6.1.2.4 海缆敷设船安全管理

6.1.2.4.1 船用动力转盘最大承载力应达到 6000 吨以上，转盘直径最大应达 27 m。

6.1.2.4.2 海缆敷设船应采用平板方驳结构，局部双层底板，船体应满足结构强度大、载重量大、甲

板施工面积大、吃水浅的要求。

6.1.2.5 运输驳船安全管理

6.1.2.5.1 运输驳船主要用于风机设备、钢桩、海上升压站组块、导管架等风电场基础设施的运输，

多为自航甲板驳船。

6.1.2.5.2 运输驳船运载能力应根据风电运输工程量选择适当运输驳船，可超过 5000 吨。

6.1.2.6 抛锚艇安全管理

6.1.2.6.1 抛锚艇主要用于辅助海上风电工程船舶起抛锚作业，以及施工现场警戒。

6.1.2.6.2 抛锚艇应根据风电工程船的数量、吨级确定各项性能，当工程船吨级较小时，抛锚艇马力

宜选择 700 HP～2200 HP；当工程船吨级较大时，抛锚艇马力应选择 3000 H 以上。

6.1.2.7 辅助拖轮安全管理

6.1.2.7.1 辅助拖轮主要用于无动力工程船的拖带及起拖锚作业，一般作为无动力工程船的配套船舶，

也可用于施工现场警戒。

6.1.2.7.2 应根据无动力工程船的等级来确定辅助拖轮的拖带马力，应选择 4000 HP 马力全回转拖轮；

拖轮用于现场警戒时，马力宜为 1000 HP。

6.1.2.8 交通船安全管理

6.1.2.8.1 交通船主要用于施工作业人员进出场运输、交通运输支持。

6.1.2.8.2 交通船应取得主管机关认可的船舶证书，最大载客应不超过 12 人。

6.1.2.8.3 应配备人员登临保护设施、靠泊安全防护设施。

6.1.2.8.4 当工程场区离岸较远或外界环境较差时，应选择抗风、浪等级较高的交通船；当工程场区

离岸距离较近且外界环境较好时，应保证交通船能够安全运输人员进出场。

6.2 海上风电运维船舶

6.2.1 运维船舶类型

海上风电运维船包括普通运维船、专业双体运维船、高速专业双体运维船、运维母船、居住船、自

升式运维船。

6.2.2 安全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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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海上风电运维船配置需综合考虑离岸距离、气象海况、机组故障率、维护行为、发电能力、

运维经济性等因素。

6.2.2.2 有效波高 1.5 m 以下、风电场离岸 10 海里～20 海里时，应采用普通运维船。

6.2.2.3 有效波高 1.5 m～2.0 m、风电场离岸 10 海里～2 海里时，应采用专业双体运维船。

6.2.2.4 风电场离岸 20 海里以上、对航速要求较高时，应采用高速专业双体运维船。

6.2.2.5 风电场离岸 20 海里以上、运维人员 40 人左右、运维时间达 1个月以上时，应采用运维母船。

6.2.2.6 风电场离岸 20 海里～50 海里、运维人员不超 50 人、运维时间 20 天左右时，应采用居住船。

6.2.2.7 风电场离岸较远、需要大部件更换、水深 40 m 左右时，采用自升式运维船。

7 施工与运维过程安全管理

7.1 一般要求

7.1.1 海上风电场施工前应收集施工海域地形地貌、地质及海洋水文气象等海洋环境资料，并编制基

础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7.1.2 海上风电场施工前应检查施工环境，进行水深测量，清除水下障碍物；安全设施应可靠，防护

用品应齐全。

7.1.3 海上风电场施工前应对沉桩设备、安全装置进行检查，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7.1.4 导桩架和海上作业平台应设置防护栏和防滑装置，配置救生圈及救生绳。

7.1.5 海上风电场施工现场应设置安全标志及夜间警示灯。施工船应设置望哨及探照灯，对施工现场

进行监视。

7.1.6 在海上风电场施工或运维期间，应设置警戒船提示经过施工水域的其他船舶减速慢行。

7.2 施工与运维过程安全管理

7.2.1 施工安全管理

7.2.1.1 打桩船和运桩船驻位应按船舶驻位图抛设锚缆，设抛锚标志，应防止锚缆相互绞缠。

7.2.1.2 打桩船进退作业时，应注意锚缆位置，避免缆绳绊桩。

7.2.1.3 桩起吊作业应符合下列要求：

——桩的吊点数量、位置应根据设计要求或经计算确定；

——起吊时钩和钢丝绳应轻放至桩上，避免对桩身防腐涂层产生冲击和磨损；

——起吊离开桩驳时应避免拖桩、碰桩；

——打桩船吊桩时桩锤应置于桩架底部，捆桩绳扣应采取防滑措施，不得斜拉或越钩吊桩。

7.2.1.4 设备装驳应根据驳船的稳性和构件安装时的起吊顺序绘制构件装驳布置图，并按布置图装船。

设备装船后应根据工况条件进行封固。

7.2.1.5 设备运输船甲板承载力应满足设备装载要求，并应有足够的零部件存放场地

7.2.1.6 运输船起重船及辅助船均应按施工组织设计要求进行抛锚、定位及设置抛锚标志，定时检查

错位，防止走锚。

7.2.1.7 海上升压站电气设备安装施工安全应符合 NB/T 10208 的有关规定。

7.2.1.8 海底电缆敷设作业宜在风力 5 级、波浪高度 1 m、流速 1 m/s 及以下的海洋环境下进行。敷

缆设备投放与回收作业宜在平流期间进行。

7.2.1.9 敷缆船舶与海上构筑物的安全停距离不宜小于 30 m。

7.2.2 运维安全管理

7.2.2.1 海上风电场运维前，应根据风电场海域的海洋水文气象等情况确定运维方案，制定海上船损、

火灾、爆炸、污染等各类突发事件及台风、风暴潮、寒流、团雾、冰冻等恶劣天气下的应急预案，并配

备海上逃生救生安全器具。

7.2.2.2 海上风电场运维前应保证风力发电机组安全监测系统、海缆监控系统、助航标志、靠泊系统

及通讯设施等可靠运行。

7.2.2.3 海上风电场运维过程安全应符合 NB/T 10208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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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应急处置要求

7.3.1 海上作业人员应熟练掌握海上求生、救援及触电现场急救等方面的技能。

7.3.2 海上施工现场应配置应急船，用于突发事件处置。

7.3.3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船舶驾驶室等醒目位置设置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图。

7.3.4 海上作业点或船遇突发事件时，现场负责人或周边船舶负责人应立即报告海上施工区域负责人，

并鸣笛或吹哨报警。海上施工区域负责人应立即向项目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人报告，必要时应向海事、

海洋、海警等部门报告，请求救援。

7.3.5 海上作业点或船遇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控制危险源，通知相邻施工单位参

与应急救援，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根据事故危害程度采取应急救援措施或组织现场人员撤离。
A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制度建设
	4.2　日常管理
	4.3　安全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装备
	4.4　安全标识、标志

	5　人员管理
	5.1.1　人员分类
	5.1.2　人员要求
	5.1.3　安全教育及培训
	5.1.3.1　岗前培训
	5.1.3.2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5.1.3.3　从业人员培训

	5.1.4　人员安全管理要求

	6　船舶管理
	6.1　施工船舶管理
	6.1.1　施工船舶类型
	6.1.2　安全管理要求
	6.1.2.1　一般要求
	6.1.2.2　打桩船安全管理
	6.1.2.3　起重船安全管理
	6.1.2.4　海缆敷设船安全管理
	6.1.2.5　运输驳船安全管理
	6.1.2.6　抛锚艇安全管理
	6.1.2.7　辅助拖轮安全管理
	6.1.2.8　交通船安全管理


	6.2　海上风电运维船舶
	6.2.1　运维船舶类型
	6.2.2　安全管理要求


	7　施工与运维过程安全管理
	7.1　一般要求
	7.2　施工与运维过程安全管理
	7.2.1　施工安全管理
	7.2.2　运维安全管理

	7.3　应急处置要求


